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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天橋及花馬道新建工程 

第三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說明「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天橋及花馬道新建工程」之興辦事業概

況，依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其他因素評估本興辦事業

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貳、時間：106 年 01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09 時 30 分。 

參、地點：后里區公所 2 樓集會所 

肆、主持人：黃股長素香 代理                        記錄： 顏佑學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姓名： 

一、陳議員清龍：白主任錏畊(代理)。  

二、謝議員志忠：未派員。 

三、翁議員美春：江助理慶南(代理)。 

四、張議員瀞分：劉主任重迪(代理)。 

五、陳議員本添：陳議員本添。 

     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派員。 

     七、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周志忠。 

八、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黃股長素香、顏佑學。 

九、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邱弘敏。 

十、臺中市后里區區公所： 張連達、曾錦煊。 

十一、臺中市后里區義里里辦公處：未派員。 

十二、其他單位：廣福里郭里長明洲。 

十三、亞興測量有限公司：汪杰倫、林侑臻。 

陸、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漢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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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雯(游○源 代理)、古宋○鳳(陳○敏 代理) 

柒、興辦事業概況： 

    本案用地範圍長約 46公尺、寬約 18公尺，位於后里區義里里，

東至梅里路西至內東路，擬徵收之私有土地為都市計畫之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提供民眾休閒遊憩空間，並於本案用地上方規劃天空步道，東

起后里森林園區高架經內東路與本案用地及南北向鐵路連接花馬道，

作為聯絡花博森林園區與馬場園區間獨立及安全人行通道。 

   為后里地區辦理花卉博覽會及供民眾休憩活動空間所需，本府將辦

理相關用地取得作業，屬私人土地部分依規定辦理兩場公聽會，而本次

公聽會屬於「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天橋及花馬道新建工程」案第三次公聽

會，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有任何意見可於本次公聽會上提出。 

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及必要性： 

（一）社會因素： 

1、徵收人口多寡、年齡結構之影響：私有土地 3筆，面積

526.86平方公尺；影響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3人，占義里里

目前人口 3,763人中 0.08%，已盡量減少私有民宅之損害，將

影響降至最低。  

2、周圍社會現況：本案完工後，提供休閒遊憩空間，改善當地

環境、增漲都市土地利用價值及提升生活品質。 

3、弱勢族群之影響：函詢社會局確認用地範圍內是否有低、中

低收入戶之經濟弱勢。 

4、居民健康風險：本案以完善之整體規劃設計配合綠化工法，加

強周圍環境監測，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不致造成居民身心健

康風險。 

    （二）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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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稅收：本案完工後，提高民眾前往之意願，吸引大量觀光人

潮前往，帶動花博觀光效益，促進整體經濟發展，提升鄰近

土地利用價值，可間接增加稅收。 

2、糧食安全及農林漁牧產業鏈：土地使用現況為雜草與圍籬，

無農業生產之情形，且計畫範圍非屬主要農業生產供應地

區，故不影響糧食安全及影響農林漁牧產業鏈。 

3、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本工程範圍內無營業之公司行號，故

不影響就業人口減少或轉業情形。 

4、徵收費用：開發費用均由本府支出。 

5、土地利用完整性：依都市計畫劃設，已考量周邊環境與區域空

間機能配置，達到土地使用之完整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城鄉自然風貌：本案完工後可以提供景觀美質、休閒遊憩

等，並透過開放空間規畫設置，再塑城鄉新風貌。 

2、文化古蹟：因鄰近範圍內無歷史古蹟，因此不發生影響。 

3、生態環境：範圍內無特殊生態，且屬小面積開闢工程，非進

行大範圍土地開發及變更使用，因此不發生影響。 

4、生活條件或模式/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本案完工後，

將提供民眾一處休憩活動空間，並促進土地開發之利用，對

社會整體有實質正面上的助益。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公共建設為都市重要指標，工程完成後

配合土地發展，可挹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並達到國家永續

發展目標。 

2、永續指標：工程設計將考量環境安全與永續使用，並聽取民

眾意見；施工工法將採順應地形、地勢及土方之方式，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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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環境衝擊。 

3、國土計畫：本案工程範圍之土地使用計畫性質屬都市計畫，

為國土計畫之一環。 

   （五）其他因素： 

1、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1) 本案完工後，促使花博園區有完整的觀光路線。 

(2) 對私有財產權益之考量與保障。 

2、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1) 本案設計已考量土地利用完整性、便利性之效益。 

(2) 使用土地面積已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所必需使

用最小限度。 

3、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1) 本案廣場提供民眾一處休憩活動空間，並在用地上方興

建天空步道提供民眾獨立的人行通道通行，提升民眾通

行之安全，因此擬徵收之私有土地作為必須使用之用

地，故用地範圍並為其他可替代地區。 

4、是否有其他取得土地方式：故除徵收方式之外並無其他適宜

之 

(1) 本案因無收益效益，致租用、設定地上權與聯合開發均

不適用。 

(2) 捐贈或無償提供使用需視土地所有權人之願意。 

(3) 於徵收方式之外，無其他適宜之取得方式。 

5、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1) 提供民眾休閒遊憩空間，提升環境生活品質。 

(2) 落實市政建設，挹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 

二、適當性：本案用地將作為公眾廣場使用，並於用地上方增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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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將依相關廣場公園規範及道路設計法規進行規劃，並基於影

響公私權益最小原則辦理。 

三、合法性：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及「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

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此次

工程公聽會，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2項規定辦理後續用地

取得事宜。 

玖、第三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

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陳議員本添(口述) 

1. 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租

用后里區后義段 32-1地號，

才能請回收場遷移。 

2. 土地徵收價格是今年嗎？ 

3. 希望顧及游先生的權益，不

要讓他造成損失。 

1. 謝謝陳議員的意見，經查回收

區為后里區后義段 30 地號，

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此筆地號非本案用地範圍內，

但為求美觀，將函文詢問是否

有租用的情形後再研議辦理。 

2. 協議價購金額之評定，以政府

相關公開資訊及該宗地周遭

市場買賣實例價格做為參考

依據，除區域因素外，亦考量

宗地個別因素：包含宗地、道

路、接近、周邊環境及行政條

件等因素，經上述因素之影

響，致使價格有其差異。另徵

收市價係按照當期之市價，並

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3. 游先生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

可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八條規

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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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

當之使用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

理。 

廣福里郭里長明洲(口述) 

1. 案名為「后里花博天空步道

天橋及花馬道新建工程」，但

公聽會內容未提到花馬道新

建工程部分。 

2. 公聽會內容未提到天空步道

橋樑高度、設施及剖面圖。 

1. 謝謝郭里長之意見，花馬道新

建工程用地範圍屬公有地，本

案針對私有地用地取得作說

明。  

2. 本次說明會是針對用地取得

部分作說明，里長所提天空步

道橋樑高度、設施及剖面圖的

部分，已於先前召開工程說明

會中說明。 

拾、結論： 

    一、本次會議為本案第三次用地取得公聽會，召開公聽會之意旨係為使

區內權益人及瞭解本案發展之民眾可前來與會並發表意見，其會議

中亦會針對公益性及必要性進行評估分析說明。 

    二、本府透過本次公聽會之舉辦可協助並確認與會民眾之土地或地上物

是否有在本案用地取得範圍內，協議價購會開會日期本府將以公文

另行通知。 

拾壹、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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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會議現場照片 

 

 

 

 

 

 

 


